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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5        证券简称：*ST 金泰           公告编号：2019-033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风险：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以现金购

买资产方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本方案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以及获得

相关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拟采用现金方式收购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济南金达药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药化”）100%股权。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25,743,813 股，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17.38%，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黄宇 

成立日期 2001-08-16 

主要经营业务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关联关系说明：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目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25,743,813 股，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17.38%，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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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达药化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济南金达药化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9.35 万元人民币 

公司住所：济南市历城区洪楼西路 29号(生产场所:章丘区龙泉路 6121号) 

法定代表人：马榕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2 年 3月 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5550654069 

经营范围：制造、自销：原料药（保太松、非普拉宗、氟哌啶醇、环扁桃酯、

卡马西平、联苯双酯、氯氮平、双嘧达莫、西咪替丁、盐酸托哌酮、呋喃妥因、

呋喃西林、呋喃唑酮、鞣酸小檗碱、溴甲贝那替秦、醋酸钠、月桂氮卓酮、盐酸

索他洛尔、尿囊素、膦甲酸钠、瑞舒伐他汀钙、恩替卡韦）（有效期以许可证为

准）；医药中间体（不含化学危险品）（以许可证为准）；进出口业务；医药技

术咨询、转让；普通货运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和不

需要经营许可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达药化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109.35 100.00 

合计 109.35 100.00 

3、目标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一、资产、财务状况 2018/12/31 2019/9/30 

总资产 6,396.48 7,114.66 

总负债 2,764.89 2,395.88 

净资产 3,631.59 4,718.78 

二、经营状况 2018 年度 2019 年 1-9月 

营业收入 4,873.57 5,115.57 

净利润 952.76 1,038.04 

4、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及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金达药化 100%股权。依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9］第 QDV226号《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股权所涉及的济南金达药化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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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金达药化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

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85,192,900.38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104,954,700.00

元，最终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根据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金

达药化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85,192,900.38 元，较金达药化帐面净资产

47,187,772.55元评估增值 38,005,127.83元，增值率为 80.54%。上市公司向控

股股东收购金达药化 100%股权价格依据评估值确定为 8000.00万元，关联交易作

价公允。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1）甲方（受让方）：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出让方）：北京新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3）丙方（标的方）：济南金达药化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8日，甲方与乙方签署了《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新

恒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济南金达药化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以上协议统称“《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或“《本协议》”）。 

2、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各方确认，根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青天评报字［2019］

第 QDV226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目标公司截止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85,192,900.38元，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甲方向乙方购买其持有的金达药化

100%股权交易对价确定为 8,000.00万元。 

3、支付方式 

自本协议生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甲方即支付给乙方交

易对价的 60%。标的公司股权变更至上市公司名下后，余款甲方在 30 个工作日内

支付给乙方。 

4、资产交割先决条件及标的股权的交割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实施。 

（1）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上交所审核无异议； 

（3）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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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同意，标的股权应在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均获满足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内完成交割。标的股权交割手续由丙方负责办理，甲方、乙方应就办理标的股权

交割提供必要的协助。 

5、期间损益 

交易各方同意，自标的公司审计（评估）基准日至标的公司股权完成交割日

的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甲方享有；过渡

期间所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乙方按出售的股权比例

计算须承担的金额在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

项审计报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以现金方式补足。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发挥协同效

应，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金达药化 100%股权，主营业务将变成医药

原料药、医药中间体（不含危险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有利于提升上市

公司长期核心竞争力、盈利能力与抗风险能力。如果本次交易得以实施，上市公

司总资产规模、营业收入规模与净利润水平将增加，每股收益将得到提升，上市

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将得以增强。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9年 11月 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联董事黄宇先生、

郭东平先生、周利女士、石松蕊女士、马榕文先生回避表决。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已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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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关联交易部分依据青岛天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评估报告为作价依据，关联交易作价公允。 

综上，保荐机构对山东金泰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